
张行审字〔2022〕26 号

关于印发《张店区优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
场所）登记服务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：

《张店区优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服务指导意见》

已经局党组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淄博市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2 年 9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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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店区优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登记服务指导意见

为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，规范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，降低

创业成本，根据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台的

《市场主体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服务工作规范》要求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住所是市场主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，是市场主体的

通信地址和法律文书送达地。经营场所是市场主体实际开展经营

活动所在地。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。

二、允许“一址多照”。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个市场主体的

住所办理登记。依法设立的集中办公区、市场主体孵化器、具备

商务秘书服务功能的机构，可以采用席位注册，登记多家市场主

体。

三、允许“一照多址”。积极探索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

登记改革，从事一般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在住所以外开展经营活

动，属于张店区登记机关管辖的，可免于设立分支机构，直接向

张店区登记机关申请经营场所备案。

四、电子商务平台内的自然人经营者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，将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。

五、对于从事电子商务、无实体店铺的网络交易服务、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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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、广告设计、软件开发、股权投资、咨询策划、咨询代理等

无污染、无安全隐患行业的市场主体，可以将住宅作为住所或经

营场所进行登记。个体工商户从事电子商务经营，但电子商务平

台无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的，可以将住宅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

记，经营范围登记为“互联网销售”等。

六、允许经营一般项目的小微企业将住宅登记为住所，作为

办公场所和通信地址、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，企业可自主选择在张

店辖区内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场所从事经营活动，同时将经营场

所地址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。

七、允许将酒店公寓、商业公寓、服务型公寓登记为市场主

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；允许将房屋类型为住宅、用途为公寓的其

它公寓，登记为经营一般项目的小微企业住所，作为办公场所和

通信地址、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，企业可自主选择在张店辖区内与

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场所从事经营活动，同时将经营场所地址向登

记机关办理备案。

八、对房屋用途为住宅但实际用途为写字楼的楼宇，可以登

记为无污染、无安全隐患行业的市场主体住所，以及经营一般项

目的经营场所。

九、市场内固定摊位可以办理经营场所登记，由市场开办部

门出具相关摊位租赁协议等材料，不得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。

十、亭体、流动房（车）等，可以作为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登

记（备案），不得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，并且需经相关部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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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

十一、除遵守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，经有利害关系的

业主一致同意，将储藏室、地上车库作为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登记

的，可以作为经营一般项目的无污染、无安全隐患行业的市场主

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或备案（法律、法规等禁止的除外）。

十二、市场主体设立登记除提交《山东省市场主体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》外，还应提交以下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

经营场所）使用相关文件之一：

（一）不动产权证书；

（二）房屋租赁合同；

（三）其他住所使用的文件。

对其提供的房屋信息可以通过“一房一码”信息数据库进行

核验；申请人提供的房屋信息与“一房一码”数据库中信息不符

或查询不到的，可提供不动产权证书（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除

外）。

十三、市场主体变更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，应

当在迁入新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前向迁入地登记机

关申请变更登记，并提交新的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

使用相关文件。

十四、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相关

文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不实质审查其产权权属、使用功能及法

定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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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申请人应承诺已依法取得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权，

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与实际一致。申请人对承诺内

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十六、市场主体歇业期间，可以以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代替住

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。

十七、市场主体在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从事经

营活动的，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履行承诺义务，

遵守公序良俗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得将违法建设、违法

违规审批的自建房用于生产经营。


